
 

 

深入學習研討基本法，努力提高公務員素質 

──在“澳門基本法高級研討班”結業典禮上的講話 
 

喬曉陽∗

 

 

首先，請允許我代表全國人大常委會澳門基本法

委員會對澳門特區政府和研討班的主辦機構高度重視

基本法的學習表示敬意，向各位學員積極參與、認真

學習基本法表示敬意，對“澳門基本法研討班”第一

期的成功舉辦表示祝賀，對各位學員學習結業表示祝

賀，同時對第二期開班表示祝賀！ 

2009 年 12 月 4 日北京舉行紀念澳門基本法實施

10 週年座談會，吳邦國委員長出席會議並發表重要講

話，全面闡述“一國兩制”方針和澳門基本法的精神

實質，精闢總結澳門基本法實施的三條成功經驗，對

進一步貫徹落實好澳門基本法提出了三點希望。吳邦

國委員長強調指出，澳門特別行政區要着力加強公務

員隊伍建設，提高公務員素質，使他們熟悉基本法，

忠於基本法，遵守基本法，自覺維護基本法，全心全

意為國家、為澳門貢獻自己的聰明才智。委員長 2009
年 12 月發表講話，今年 1 月澳門特區政府行政暨公職

局、澳門理工學院一國兩制研究中心、澳門基本法推

廣協會就舉辦澳門基本法高級研討班，組織中高層公

務員學習基本法，第一期就安排了 15 個班，共 131
名特區政府中高層公務員參加了學習。據瞭解，以前

各級公務員是以不同的形式學習基本法，在各種培訓

班中也開過基本法課程，但這樣全面系統地學習研討

基本法還是第一次。這次研討班採取教授講課和學員

研討相結合、系統學習和重點討論相結合的方式，不

同政府部門的公務員把工作中遇到的基本法問題帶到

課堂上來，共同探討，相互借鑒，這種學習方式也是

一種創新，參加研討班的公務員都反映有很大收穫。 

在這個研討班上，楊允中、趙國強、駱偉健、王

禹等教授分別講授了“一國兩制”理論體系探討、中

央與澳門特別行政區的關係、民權保障與公民社會建

設、澳門政治體制、“一國兩制”的優勢與澳門特區

的發展進步等五個專題，比較系統地介紹了基本法的

內容。那麼，我今天再講些甚麼呢？我想，公務員學

習基本法，與其他人學習基本法的要求應有所不同。

我也可以算作公務員，同大家一樣也在不斷地學習基

本法，我有一個體會是，基本法的內容十分豐富，可

以說是“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而我

們作為公務員，學習基本法要避免“不識廬山真面

目，只緣身在此山中”。怎麼做到這一點？這就不僅

要熟悉基本法的規定，還要研究瞭解為甚麼這樣規

定，背後的法理是甚麼，要站在更高的層面上領會基

本法的精神實質。“要識廬山真面目，還須身在此山

外”，我今天想從澳門公務員學習基本法的角度，提

出三條建議，與大家交流探討。 

 

 

一、要通過學習基本法 

加深對澳門歷史性轉變的認識 

 

大家聽到這句話，可能會想，以前講“一國兩制”

方針和基本法時，不是都在講“不變”嗎，為甚麼今

天講起“轉變”來了？確實，“一國兩制”方針和基

本法規定了許多“不變”，例如，保持澳門原有的資

本主義制度不變，社會經濟制度不變，生活方式不變，

法律基本不變等等，過去我們也經常講“不變”，這

都沒有錯，還要繼續講，但我們要深刻認識到基本法

規定的各種“不變”和我們常講的“不變”，是以中

國政府對澳門恢復行使主權為前提的，澳門回歸祖國

就是一個重大的歷史轉變。 

這種歷史轉變，從大的方面來講，我認為有三點

是帶有根本性的:首先是澳門回歸祖國，結束了長達

400 多年外國殖民統治歷史，成為國家的一個特別行

政區，澳門的法律地位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其次是

國家在澳門實施“一國兩制”的方針政策，授予特區

∗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副秘書長、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澳門基本法委員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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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自治權，澳門人不僅是國家的主人，而且擔負起

依照基本法管理好澳門的重大責任，澳門人的身份地

位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第三是依據我國憲法制定的

澳門基本法正式實施，原來葡萄牙管治澳門的憲制性

法律文件不再有效，澳門特區的憲制基礎發生了根本

性的變化。與這三個根本性變化相適應，基本法規定

的中央和特區關係的性質與以前葡萄牙和澳門的關係

是完全不同的，特區政治體制與原來澳葡的政治體制

也有根本性的區別，就是在社會經濟制度方面，在保

持澳門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不變的原則指

導下，基本法的規定對以前的制度既有承繼，也有發

展，換個說法，就是也有所“變化”。舉一個具體的

例子，“一國兩制”方針和基本法的一個重要內容就

是保持澳門居民的生活方式不變，其主要含義就是保

障澳門居民享有的基本權利和自由，基本法第三章對

此作了全面系統的規定，澳門歷史上第一次有完整的

人權保護規定，這就是一個重要的發展。再舉一個更

具體的例子，基本法第 118 條規定，“澳門特別行政

區根據本地整體利益自行制定旅遊娛樂業的政策。”

按照這條規定，澳門可以發展博彩業，這一點屬於“不

變”，但澳門發展博彩業要符合澳門本地整體利益，

這個要求是以前所沒有的，也是一種變化。 

中央一直高度重視並且十分強調澳門回歸祖國的

歷史性轉變。大家可能還記得，江澤民主席在澳門回

歸時的題詞是“開創澳門新紀元”，他還說過，澳門

回歸祖國，開闢了澳門歷史的新紀元，澳門同胞從此

真正成為這塊土地的主人，澳門的發展從此進入一個

嶄新的時代。江主席使用“新紀元”、“嶄新的時

代”，這兩個概念有甚麼深刻含義呢？他在香港講的

一段話可以作為這個問題的解答。他說，香港的回歸

是香港歷史的一個重大轉折，只有順應這一歷史轉

折，真正認識當家作主的責任，才能以主人翁的姿態

去認真謀劃香港的發展和未來。這段講話精闢地闡述

了認識時代變化與建立施政理念的關係。我們大家都

知道，時代的變化，必然帶來觀念、理念的變化。一

個政府的施政，要走在時代的前沿，引領社會不斷地

發展進步，這就要求作為政府組成人員的公務員敏銳

地洞察時代的變化，自覺地改變觀念、理念，樹立與

時代相適應的施政理念。具體就澳門來講，就是要加

深對澳門歷史性轉變的認識，樹立主人翁意識和歷史

責任感，真正建立與“一國兩制”、“澳人治澳”、

高度自治相適應的施政理念。 

澳門特區政府成立以來，在樹立與“一國兩制”

相適應的施政理念方面做得比較好。這次來澳門之

前，我特意翻閱了何厚鏵行政長官的十份施政報告和

崔世安行政長官的第一份施政報告，這些施政報告從

標題到內容，都反映出特區政府很好地順應了澳門的

歷史轉變，已經建立起一套適應這一歷史轉變的施政

理念。正是有正確的施政理念的指引，在中央和內地

各地方的支持下，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及其政府

帶領澳門各界人士和廣大市民努力建設澳門、發展澳

門，無論是澳門市政建設、經濟活動，還是居民的工

作生活、精神面貌，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澳門的經

濟地位和影響力也完全不同於過去，取得了巨大的成

就。因此，也可以說，澳門回歸 11 年來的發展，就是

澳門回歸祖國這一偉大歷史轉變的組成部分。 

我同時也注意到，隨着澳門社會、政治、經濟不

斷向前發展，澳門居民對政府的施政能力和水平提出

了更高的要求，過去幾年澳門特區政府為回應這種訴

求，提出要進行法律改革，公共行政改革，要建立和

完善處理澳門特區高度自治範圍內事務的各項制度，

這些都是富有挑戰性的工作，因為任何改革都涉及

“變”與“不變”的問題，涉及各方面的利益，我想

只有深入認識並且向社會闡明澳門已經發生的歷史性

變化，深入分析原有的法律和制度有哪些不適應這一

歷史性變化的地方，才能形成一種有利於改革的社會

氛圍，才能把這幾項改革工作做好。 

 

 

二、要通過學習基本法 

加深對澳門特別行政區制度的認識 

 

為甚麼提出要加深認識澳門特別行政區制度這個

問題，我想引用一下基本法序言第三段大家就會明

白。這一段是這樣規定的：“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

法，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特制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

別行政區基本法，規定澳門特別行政區實行的制度，

以保障國家對澳門的基本方針政策的實施。”這一段

話明白無誤地表明，依據憲法制定的基本法，其核心

內容是規定澳門特區實行的制度，規定這一制度的目

的是保障國家對澳門的基本方針政策的實施。我們對

澳門特別行政區制度要提高到這個層面上來認識。 

國家對澳門的基本方針政策是甚麼？就是實行

“一國兩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我相信大

家已經很熟悉，這裏我想着重談一下這些方針政策與

國家管理制度的關係問題。我們要深刻認識到，實行

“一國兩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實質上是

中央對澳門的一種管理方式，國家主體實行社會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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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澳門保持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不

變，是國家管理中的整體與局部的關係，一般與特殊

的關係。加深對澳門特區制度的認識，就是要瞭解澳

門特別行政區制度是國家管理制度的一個組成部分，

它既有自己的特殊性，又要符合國家管理制度中具有

普遍性意義的原則。 

大家知道，我國的國家管理制度是由憲法規定

的；國家在必要時可以設立特別行政區，實行特殊的

制度，也是憲法規定的。那麼怎麼根據憲法來規定特

別行政區制度呢？從基本法規定的內容看，是不是可

以概括為以下三個方面：第一，特別行政區制度要符

合單一制原則，這是我國國家管理制度的普遍性原

則。全國人大決定設立澳門特別行政區，制定基本法

規定特別行政區實行的制度，這本身就是單一制原則

的重要體現。具體到基本法條文，也全面地體現了單

一制原則，例如，基本法第 1 條規定澳門特區是我國

的一個不可分離的部分，第 2 條規定澳門特區的高度

自治權是全國人大授予的，第 12 條規定澳門特區是直

轄於中央政府的享有高度自治權的地方行政區，第 45
條規定行政長官對中央政府負責，等等，這些規定背

後的法理依據都是單一制原則。第二，根據憲法第 31
條，由全國人大以法律規定在特區實行資本主義制

度，這是我國國家管理制度所允許的特殊性。基本法

全面地規定了澳門特區實行的資本主義社會、經濟、

文化等方面的制度，其中第 11 條規定，根據憲法第

31 條，澳門特區實行的制度和政策，包括社會、經濟

制度，有關保障居民的基本權利和自由的制度，行政

管理、立法和司法方面的制度，以及有關政策，均以

基本法為依據。第三，特別行政區管理體制方面，基

本法的有關規定既有國家管理的共性，也有特殊性。

國家對澳門特區的管理體制，通俗來說，就是澳門回

歸祖國後，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和中央人民政府保留

一些體現國家主權必不可少的權力，同時授予澳門特

別行政區處理內部事務的高度自治權，實行“澳人治

澳”。在“一國兩制”下，中央行使對特別行政區權

力的體制是憲法和國家法律規定的國家政治體制，這

是國家管理共性，基本法為澳門特別行政區行使高度

自治權專門設計了一套特區政治體制，這是特殊性。

還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國家政治體制與特區政治體制

不是截然分開的，而是有內在的聯繫。這不僅體現在

特別行政區的設立及其制度是由全國人大決定的，中

央人民政府負責管理與特別行政區有關的國防、外交

等事務，而且體現在基本法有關全國人大及其常委

會、中央人民政府與特別行政區政權機關權力關係之

中。例如，澳門特別行政區立法會制定的法律要報全

國人大常委會備案，澳門特別行政區法院審理案件中

如果涉及基本法關於中央管理的事務或中央與特別行

政區關係的條款，終審法院必須依法提交全國人大常

委會解釋；行政長官要對中央人民政府負責，執行中

央人民政府依據基本法發出的指令等。就是內地司法

機關與特別行政區司法機關之間也可通過協商依法相

互提供司法方面的協助。因此，講特別行政區的管理，

既要講特別行政區高度自治權，也要講中央的權力；

既要講澳門特別行政區的政治體制，也要講國家政治

體制，這兩方面構成有機整體，只有中央和特別行政

區政權機構在憲法和基本法規定的框架下依法履行職

責，才能把基本法的各項規定落到實處，把澳門的事

情辦好，從而實現澳門的長期繁榮穩定和發展。 

概括起來講，國家對澳門特區的基本方針政策全

部體現在基本法規定的澳門特別行政區制度中，國家

對澳門特區雖然採用特殊的方式實施管理，但澳門發

展與國家的發展是一體的，認識到這一點，無論在制

訂政策還是落實政策時，視野就會更加廣濶，為澳門

謀劃發展和未來時，辦法也就會更多。 

 

 

三、要通過學習基本法 

加深對澳門特區行政主導政治體制的認識 

 

澳門特區政治體制是澳門特別行政區制度的重要

組成部分，我們講依法施政，很重要的一個方面就是

要在這個制度規範下施政。對於這套政治體制，我相

信在研討班的課程中已經詳細介紹了。為甚麼今天我

還要講？因為就公務員而言，對這個問題的認識格外

要緊，要反覆講，即使我講的有重複，也可以加深一

點印象。我只談三點，不展開，供大家參考。 

第一，“行政主導”這個概念，可以作為我們對

澳門特區政治體制的稱呼。這種稱呼就像我們稱美國

的政治體制叫總統制，英國的政治體制叫議會內閣

制，法國的政治體制叫半總統制一樣。我們之所以稱

澳門特區的政治體制是以行政為主導的政治體制，是

因為澳門特別行政區政治體制的最大特點是行政主

導，或者用基本法政治體制一章主要起草者蕭蔚雲教

授的話來說，“行政主導是基本法政治體制的主要立

法原意”。基本法從澳門特別行政區的法律地位和實

際情況出發，確立了以行政為主導的政治體制，其中

最重要的就是權力向行政長官傾斜，行政長官在特別

行政區政權機構的設置和運作中處於主導地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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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主導”這四個字集中反映了澳門特區政治體制的特

點。蕭蔚雲教授甚至稱這套政治體制為“行政長官

制”，所以，我們可以用行政主導的政治體制作為澳

門特區政治體制的稱呼。 

第二，澳門特區實行行政主導的政治體制，是由

澳門特區的法律地位和實際情況決定的。澳門特區的

法律地位是直轄於中央人民政府的一個享有高度自治

權的地方行政區域，它存在一個與中央政府的關係問

題。由於澳門的高度自治權是中央授予的，特區政治

體制中必須有一個機構能夠就執行基本法、行使高度

自治權對中央負責。司法機關實行司法獨立，沒辦法

對中央負責；立法機關由來自不同階層和界別的議員

組成，代表不同的利益，也沒有辦法對中央負責，因

此，能夠向中央負責的機構只能是行政長官。既然要

行政長官對中央負責，就必須賦予其實權，這主要體

現在基本法關於行政長官職權的規定。在澳門特區實

行行政主導的政治體制，除了因為澳門特區的法律地

位外，也是澳門社會各界人士的共識。在基本法起草

過程中，澳門社會各界人士都希望能夠把原政治體制

中行之有效的部分保留下來，因為大家熟悉這套制

度。澳門原來的政治體制的特點是甚麼？就是總督擁

有比較大的權力，行政主導的政治體制保留了這方面

的特點，符合澳門的實際情況。 

第三，在行政主導的政治體制下，正確處理行政、

立法和司法之間的關係，就是要求依照基本法來辦

事。基本法第四章政治體制第一節是行政長官，第二

節是行政機關，第三節是立法機關，第四節是司法機

關，特區的行政權、立法權和司法權是分別由這幾個

機關行使的，因此可以說，行政主導的政治體制也是

有分權的。有分權，就有一個怎麼處理各政權機關之

間關係的問題。澳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主任委員姬鵬

飛在草案說明中指出，行政長官、行政機關、立法機

關和司法機關之間要遵循既相互配合又相互制衡的原

則，從這一原則出發，基本法規定了行政長官、行政

機關、立法機關和司法機關的職權。因此，基本法規

定的行政、立法和司法機關的關係是既相互配合又相

互制衡的關係，體現了“分權與制衡”。有一種觀點

認為，澳門特區政治體制是三權分立，然後就從“三

權分立”的概念出發來理解基本法的規定，這是不正

確的，正確的方法應當是從澳門基本法的規定出發來

理解行政、立法和司法之間的關係，而不是簡單從“三

權分立”的概念出發來理解這三者之間的關係。 

澳門回歸以來，行政、立法、司法機關之間無論

是配合還是制衡都處理得比較好，這是澳門這些年發

展比較好的一個重要原因。從中我們可以總結一條經

驗，這就是各政權機關之間既相互配合又相互制衡是

澳門特區實現良好管治的一個重要因素，只有這樣，

才能把基本法賦予特區的高度自治權用於為澳門謀發

展，為居民謀福祉。這裏需要說清楚的是，講配合不

是否定司法獨立，司法獨立是法治的重要標誌，澳門

基本法規定，法院獨立進行審判，只服從法律，不受

任何干涉，檢察院獨立行使法律賦予的檢察職能，不

受任何干涉，是必須堅持的，但絕不意味着不能配合，

我們在講配合的同時，也必須講制衡，按照基本法規

定進行權力制衡。配合是落實基本法，制衡也是落實

基本法，兩者是同樣重要的。如澳門回歸後，由於歷

史的慣性，行政機關制定行政法規的權力比較大，去

年，澳門特區立法會制定了《關於訂定內部規範的法

律制度》，比較好地處理了這方面的問題。再如，最近

終審法院在幾個案件中判政府敗訴，這些都是正常

的，是行政權受立法、司法制約的一種體現。總之，

在行政主導的政治體制下，行政機關具有比較大的權

力，與此相應，也意味着承擔更大的責任。 

胡錦濤主席在慶祝澳門回歸 10 週年大會上提出

要求，“進一步健全澳門特別行政區各項法律法規，

加強制度建設，特別是要按照以人為本、勤政、廉潔、

高效的要求，完善政府行政規章制度，促進澳門特別

行政區政府管治水平不斷提高”。行政能否主導起

來，管治水平能否提高，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公務員

隊伍的素質能力建設。澳門特區政府成立後，歷史上

第一次有一支完全由澳門永久性居民組成的公務員隊

伍，我們這支公務員隊伍很年輕，很有朝氣，經過澳

門回歸後 11 年施政的歷練，實踐證明我們這支公務員

隊伍總體上是合格的。今天看到這麼多公務員參加這

個研討班，深入研討基本法，交流工作經驗，我完全

相信，我們這支隊伍，一定能夠按照胡主席的要求，

加強素質能力建設，不斷提高管治水平，勇敢應對澳

門前進道路上的各種困難和挑戰，把澳門建設得更加

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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